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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3年 4 月份第 4 次局務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3年 4 月 23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1 時 00分 

貳、 地點：5-1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陳局長宏益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洪佩瑜代 

肆、 參加人員：如簽到單 

伍、 業務簡報： 

新社區清潔隊報告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藉由新社區隊垃圾減量分享，轄區內學校垃圾子車確實參雜大

量落葉，未落實本局要求，請區隊收運時徹底執行。另，有關

落葉堆肥，請各區隊改用濕式攪拌，以提高分解速度。 

二、 請清潔科統計各區隊性別比，俾以確認是否有調整的可能性。 

三、 請各區隊收運餐飲業垃圾時，請宣導店家配合本局使用環保餐

具，避免一次性餐具；並請店家增設油脂截流器，避免水溝堵

塞。 

陸、簡任主管督導業務報告： 

一、 蔡簡任技正美珍：近期地震頻繁，花蓮東華大學實驗室因電路

系統導致火災，請環檢科落實實驗室化學品存放，並確認貴重

儀器保險相關事宜，避免因意外損害致生財務負擔。 

主席裁示：請各科室(大隊)主管除檢查建築及辦公室外觀，線

路設備是否產生漏電疑慮，請主管仔細盤點。另，因環檢科備

有特殊氣體及化學品，請留意存放位置及固定方式。 

二、 陳簡任技正忠義：有關本府研考會辦理國發會第 7 屆政府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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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，請環檢科及早準備以代表本府爭取佳績。 

三、 王簡任技正宗邦：中央道路交通考核預計於 5 月開始舉行，請

環衛科將所有路段提供清潔科公布各區隊周知，並加強清潔。 

四、 商副局長文麟：水利局公布易淹水地區，請於雨季前徹底清理

側溝以避免溝渠淤積，導致排水不良。 

柒、 臨時動議：會計室工作報告(如附件 1)。 

捌、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有關交流道與市區道路接口面，其路面及側溝清掃仍請清潔科

執行。部分司機於該路段暫時停靠時任意丟擲垃圾，請清潔科

利用科技執法取締，另請清潔科於髒亂點設立科技執法相關設

備，其各轄區內應至少設立 5組，請清潔科應於一個月內妥善

完成，並請增加相關新聞稿，以利發布周知。 

二、 本市綠美化請儘量避免使用人造材料(如水泥等)，以永續為考

量，使該裸露地得以常態維護。另本局四周圍牆種植大型植栽

請先與護樹團體討論，避免樹木偏移壓垮圍牆。本局清潔隊時

常處理路樹傾倒事件，應於種植前即防患未然，考量落葉、落

果頻率與產量，站在本局維護管理角度，於研討會向建築師或

建設局等單位提出相關意見，避免用路人不便。 

三、 重申本局提高為民服務效率，請各區清潔隊長應知悉 GPS操作

方法，請清潔科積極開設班別以教育主管幹部及稽查同仁，俾

以提升內部管理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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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會：上午 11 時 44分 


